
合同书填写注意事项

1、项目负责人请登录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系统，填报项目合同信息，资助经费和自筹经费项目均须在网上填报合同；
2、请相关负责人于9月8日前完成网上填写提交。待学校、省教育厅完成合同审核后，项目负责人方可打印、填报正式项目合同，同时确保管理系统合同内容与纸质合同内容一致，上传经签字、盖章的项目合同扫描件（PDF格式）。
3、合同书纸质版请于9月15日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报送至科技处，一式三份，正反面打印，电子版文件发送至kjc@sqc.edu.cn。
4、第1页右上角的“项目编号”不要漏填。

5、封面中的项目负责人填写申请人本人

项目联系人：徐杰

联系电话：0527-84204095
联系地址：宿迁市黄河南路399号

邮政编码：223800

填表日期：2017年8月10日

6、项目基本信息：

项目负责人情况如实填写申请人本人的姓名、手机号码以及电子邮箱。

参加人员情况如实填写，并在纸质材料中亲笔签字。

学校科研主管部门：科技处

联系人：徐杰

电话及手机：0527-84204095
成果提交方式：一定要写清楚，几篇文章，什么级别，专利是发明专利还是应用型专利等等。

经费预算如实填写：面上项目教育厅资助项目请按照教育厅资助金额请如实填写，指令项目学校按照1：0.5配套。
4、年度计划内容及考核目标：

按计划如实填写。请注意，每年度的考核目标一定要有！

5、经费预算

参考申请书里的填写标准，尽量不要发生变化

间接费用统一填写 “ 0 ”

注意单位为“万元”

要填写计算依据及理由

附件3
项目编号：须填写项目批准号
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

面上/重大项目合同

（2017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:
	

	项目负责人
	:
	

	项目联系人
	:
	徐杰

	联系电话
	:
	0527-84204095

	联系地址
	:
	宿迁市黄河南路399号

	邮政编码
	:
	223800

	起止年限
	:
	2017年9月～2019年8月

	所在高校
	:
	宿迁学院

	填表日期
	:
	2017年8月10日


江苏省教育厅

二〇一七年

编 写 说 明

项目合同为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立项的重要文件，必须依据通过评审的项目申报书如实填写，不得随意变更内容。

1．项目组织部门为江苏省教育厅（科技与产业处承办）。

2．项目合同的甲方为江苏省教育厅（科技与产业处承办），合同的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
3．合同中各项内容，应逐条认真填写。表达要明确、严谨，字迹要清楚。表内填写不下时，请自行加页。

4．经费支出预算，应根据实际支出科目填写。

5．合同一式三份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，经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和承担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报送省教育厅科技与产业处。经审核批准后，作为项目执行、检查和验收的依据。

6．项目执行期间所发表的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、资料、鉴定证书及成果报道等，均须标注“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资助”字样和项目编号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	项　目
负责人
情　况
	姓　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    年  月

	
	电话及

手  机
	
	电 子

信 箱
	

	其他
主要
参加
人员
情况
	姓　名
	所在单位
	职 称
	研究方向
	课题中承担的任务
	签  名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
	
	
	
	
	具体任务名称
	

	学校科研

主管部门
	
	联系人
	
	电话及手机
	

	成果提交方式

（量化指标）
	所填写的指标必须量化、定性。如：
1. 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*篇,其中SCI *篇，EI*篇。

2. 专利必须明确类型（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等）和状态（申请、授权）。
考核指标不得低于申请书的考核指标。

	总经费预算
	万元
	其中：省教育厅拨款
	万元

	其中：其他经费
	学校投入
	万元

	
	自筹及其他
	万元

	
	合    计
	此处为其他经费的合计，万元


二、主要研究内容（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）

须依据申报书的研究内容展开叙述。
三、主要技术指标
不要和研究内容混淆，不要将发表论文、申请专利、培养研究生等列为技术指标。
四、年度计划内容及考核目标（成果提交方式中的考核指标要分解到年度考核目标中）
	年度计划内容及考核目标

	2017.9-2017.12
	

	2018.1-2018.12
	

	2019.1-2019.8
	


五、经费预算

	经    费    预    算  （单位：万元）
	收  入  预  算
	来      源
	预  算  数

	
	
	省教育厅拨款
	（单位已是万元，只填数字）

	
	
	学校投入
	（单位已是万元，只填数字）

	
	
	自筹及其他
	（单位已是万元，只填数字）

	
	
	合      计
	（单位已是万元，只填数字）

	
	支    出    预    算
	支出科目
	预算数（包括省拨款、学校投入、自筹及其他，与总经费预算数一致））
	其中：省拨款（仅教育厅拨款）
	计算根据及理由

	
	
	一、直接经费
	必填
	必填
	

	
	
	1．设备费
	
	
	需要购置或研制的专用仪器设备，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。不在上述范围（如办公电脑、打印机等）不得预算。

	
	
	2．材料费
	
	
	消耗的各种原材料、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。

	
	
	3．测试化验加工及计算分析费
	
	
	支付给外单位（包括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）的检验、测试、化验、加工及计算分析等费用

	
	
	4．燃料动力费
	
	
	专用的大型仪器设备、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、电、气、燃料消耗费用等

	
	
	5．会议差旅费
	
	
	国内会议费和差旅费

	
	
	6．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研究人员出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

	
	
	7．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	出版费、资料费、专用软件购买费、文献检索费、专业通信费、专利申请费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

	
	
	8．劳务费
	
	
	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费用

	
	
	9．专家咨询费
	
	
	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

	
	
	10．其他直接费用
	
	
	以上费用项目之外的直接开支

	
	
	二、间接费用
	
	
	管理费、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等资源占用费、项目审计费及绩效支出等

	
	
	三、协作费用
	
	
	无合作单位不得预算

	
	
	合    计
	
	
	——


六、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
已按照《江苏省普通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及其项目申报要求对项目合同内容进行了审核。我校将落实相关条件，认真履行项目承担单位的管理职责。

　　　　学校科研管理单位公章
部门负责人签章


2017年　　月　　日

七、合同签约各方

主管部门公章（甲方）
承担单位公章（乙方）：项目组成员中有其他单位人员参与，并且经费预算中有协作费用支出的，必须在此处加盖合作单位公章。

项目负责人签章

负责人签章
承担单位负责人签章

2017年   月   日
2017年   月   日

八、共同条款

签约方共同遵守《江苏省普通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
1．乙方科研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协调解决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，按时报送项目验收结题材料等。

2．项目执行过程中，乙方如要修改项目合同中的条款，必须向甲方提出申请报告并阐明理由，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执行修改内容。

3．乙方因主观原因致使项目不能完成而要求解除合同，应根据不同情况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退回部分或全部拨款。如乙方没有提出解除合同要求，甲方可根据情况提出中止合同。

4．合同执行中，甲方保证按时拨付项目经费，因甲方原因解除合同时，所拨经费不需收回。甲方提出变更合同，须与乙方达成书面协议。

5．合同正式文本存甲方一份，乙方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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